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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自 瀛 洲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蒙瀛会所年审字〔2026〕第 066号

审计报告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一、对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2025 年捐赠资

金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业务

活动表、现金流量表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

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捐

赠资金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5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

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

告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

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

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

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

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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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

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

计划清算贵单位、终止运营或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

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

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

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

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

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

持职业怀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

和实施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

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

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

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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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

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

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

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

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

能导致贵单位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

报表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

进行沟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二、其他需要披露的审计重点事项

（一）基本情况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

团体，创建于 1989 年，2005 年 5 月独立建制，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

组织，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云南省红十字会的指

导下，遵循国际红十字运动“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

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

红十字会章程》、《云南省红十字会条例》，以改善最易受损害群体境况

为工作目标，依法建会，依法兴会，严格履行职责以保护人的生命和健

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广

泛开展自然灾害救助、社会救济、医疗救护、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

献人体器官和遗体捐献、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和对

外交往与合作等各项人道主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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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于 2022年 9月 27日取得红河州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编码为：

13533250077858342XQ；单位负责人：温凡；办公地址：蒙自市州级行

政中心政府大楼 A区 204室。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内设办公室、赈济救护部、组织宣

传部，下设红河州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加挂应急救护培训中心）1

个事业单位。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核定州红十字会群团机关使用

事业编制 11人（不含行政工勤 1人）、全额事业编制 8人；年末实有在

职在编人员 21 人（含工勤人员 1 名），与 2024 年相比减少 1 人；退休

人员 5 人。

（二）财务管理情况

1.《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执行情况

红河州红十字会捐赠资金已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

进行账务处理及财务报表的编制。

2．银行账户开设情况

红河州红十字会已按规定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明珠

路支行开立捐赠资金专用账户，账号 53001666351051001431，用于核算

捐赠资金的收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昭中路支行开设一

般账户，账号 24063301040001246，用于核算会费资金及其他资金的收

支。

3．财务收支情况

（1）2025年度收入 6,860,805.56元，其中：捐赠收入 6,740,610.78

元、会费收入 119,318.27元、其他收入 876.51元（主要是银行利息收入）。

（ 2） 2025 年度支出 6,872,863.52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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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5,224.12元（捐赠支出 6,759,103.97元，会费支出 76,120.15元）、管

理费用 37,639.40元。

4．净资产情况

2025 年年初净资产余额 2,012,991.86元，当期各县市退回经费调整

增加 144,623.61 元，收回多报销差旅费 200.00元，退还上级部门项目资

金 200,000.00 元，共计对以前年度盈余调整减少 55,176.39 元，调整后

年初净资产 1,957,815.47元，本期净资产变动额-12,057.96元，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为 1,945,757.51元。

5．财务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云南

省红十字会条例》，建立了《红河州红十字会财务票据管理制度》、《红

河州红十字会大额资金管理制度》、《红河州红十字会接受捐赠工作制

度》、《红河州红十字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红河州红十字会国有

资产使用管理流程》等管理制度，内控机制基本健全，财务工作严格按

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6．社会捐赠财产收支情况

（1）接受捐赠财产情况：2025 年共计接受社会捐赠 6,740,610.78

元，其中：接受货币捐赠 5,875,344.75元、接受物资捐赠 865,266.03元。

（2）捐赠财产使用情况：2025 年共使用捐赠款物 6,835,224.12元，

其中：使用捐赠资金 5,706,399.09元、使用捐赠物资 1,128,825.03元。

三、存在的问题及审计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未发现重大违法违规事项。

（二）审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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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保持规范运作。

附件 1：2025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附件 2：2025年度业务活动表

附件 3：2025年度现金流量表

附件 4：2025年度捐赠资金财务报表附注

蒙自瀛洲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蒙自市 报告日期：2026年 3 月 24日









红河州红十字会
2025 年财务报表附注

一、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红河州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创建于 1989 年，2005 年

5 月独立建制，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的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红河州红十字会以保护人的生

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进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多年来，

在云南省红十字会的指导和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全州各级红十字会遵循国际红十

字运动“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七项基本原则，大力弘

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

道领域助手和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在广泛争取境内外援助、参与贫困人群救助、

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及灾后恢复重建、助力乡村振兴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为红河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

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和民间外交的重要渠道。

州红十字会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取得红河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换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证，编码为：13533250077858342XQ；单位负责人：温凡；办公地址：蒙

自市州级行政中心政府大楼 A 区 204 室。

（二）机构设置和人员情况

州红十字会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根据中共红河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关于调整州红十字会机构编制事项的批复》（红编〔2023〕53 号）和《关于红河州

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红河州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中心）有关机构编制事项的批

复》（红编〔2023〕16 号）文件，州红十字会内设办公室、赈济救护部、组织宣传部，



下设红河州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加挂应急救护培训中心）1 个事业单位。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核定州红十字会群团机关使用事业编制 11 人（不含行

政工勤 1 人）、全额事业编制 8 人；年末实有在职在编人员 21 人（含工勤人员 1

名），与 2024 年相比减少 1 人；退休人员 5 人。

（三）部门主要职责

州红十字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开展人道

救助和服务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1.宣传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国红十字会章程》，指导

全州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

2.开展救援、救灾的相关工作，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援体系。在战争、武装冲突和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提供紧

急救援和人道救助；

3.开展应急救护培训，普及应急救护、防灾避险和卫生健康知识，组织志愿者参

与现场救护；

4.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参与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的

相关工作；

5.组织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

6.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7.宣传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

8.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的基本原则，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9.依照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开展工作；

10.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与其职责相关的其他人道主义服务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州红十字会以持续经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按照《民间非营利

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基于以下所述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进

行编制。州红十字会编制的财务报表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编制。

州红十字会利用所有可获得信息，未发现自报告期末起 12 个月内对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怀疑的事项。

本财务报表的收支仅包括州红十字会取得的境内外组织及个人的捐赠收入和对

应款物的支出以及取得的会员费收入、会费支出等，不包括州红十字会取得的财政拨

款收入与支出，州红十字会财政拨款收支在云南省一体化平台进行核算，预决算信息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在红河州人民政府官网和州红十字会官网另行向社会公开。

三、遵循会计制度的声明

州红十字会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的要

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州红十字会捐赠收支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四、主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一）会计年度

州红十字会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二）记账本位币

州红十字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的货币为人民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州红十字会采用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除特别说明的计量基础外，均按取得时

的实际成本计价。

（四）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州红十字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率折合人

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

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费用。



（五）捐赠资产的入账价值

对于接受捐赠的现金资产，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入账。对于接受捐赠的非现

金资产，如接受捐赠的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应当按

照以下方法确定其入账价值：

1.如果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等）的，应当按照凭

据上标明的金额，作为入账价值。如果凭据上表明的金额与受赠资产公允价值相差较

大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其实际成本。

2.如果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受赠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作为入账价值。

3.对于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但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

所称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

者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的确定顺序如下：

1.如果同类或者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按照同类或者类似资产的市场价

格确定公允价值；

2.如果同类或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或者无法找到同类或者类似资产的，应

当采用合理的计价方法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在应当采用公允价值的情况下，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实无法

可靠计量，则应当设置辅助账，单独登记所取得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用途等情

况，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在以后会计期间，如果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

可靠计量，则应当在该资产能够可靠计量的会计期间确认，并以公允价值予以计量。

（六）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

2.短期投资是指州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不超过 1 年（含 1 年）的投资。

3.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州红十字会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应收款项和预付账款。



（七）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是指单位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

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

商品等，包括材料、库存商品、委托加工材料，以及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工具、器

具等。

州红十字会的存货主要为接收捐赠物资和使用捐赠资金采购的物资。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式

（1）存货在取得时，应当以其实际成本入账。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

本和其他成本。其中，采购成本一般包括实际支付的采购价款、相关税费、运输费、

装卸费、保险费以及其他可直接归属于存货采购的费用。加工成本包括直接人工以及

按照合理方法分配的与存货加工有关的间接费用。其他成本是指除采购成本、加工成

本以外的，使存货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支出。接受捐赠的存货，按照规

定期确定其成本。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存货，按照规定确定其成本。

（2）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加权平均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

成本。

（3）存货应当定期进行清查盘点，每年至少盘点一次。对于发生的盘盈、盘亏

以及变质、毁损等存货，应当及时查明原因，并根据管理权限，经权力机构批准后，

在期末结账前处理完毕。对于盘盈的存货，应当按照其公允价值入账，并确认为当期

收入；对于盘亏或者毁损的存货，应先扣除残料价值、可以收回的保险赔偿和过失人

的赔偿等，将净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式

期末，按照规定对存货是否发生了减值进行检查。如果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

账面价值，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确认存货跌



价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如果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应当在该存货期初

已计提跌价准备的范围内转回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冲减当期费用。

所称的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正常业务活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将要

发生的成本以及销售所必需的费用后的金额。

（八）非流动资产

1.长期投资是指省红十字会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超过 1 年（不含 1 年）的各种

股权和债权性质的投资。

（1）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制

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

采用权益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州红十字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

应当按照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

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处置

长期债权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2.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是指单位进行在建工程（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程、

安装工程、技术改造工程等）所发生的实际支出。在建工程应当按照所建造工程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实际发生的全部必要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并单独核算。

3.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以下特征的有形资产：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

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单位价值较高。固定资产包括房屋

及建筑物、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家具用具等。

（1）固定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包

括买价、包装费、运输费、交纳的有关税金等相关费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所必要的支出。固定资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应当根据以下具体情况分别

确定：

①外购的固定资产，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相关税费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固定资产的其他支出（如，运输费、安装费、

装卸费等）确定其成本。

②如果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按各项固定资产公允价值

的比例对总成本进行分配，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2）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按照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

全部必要支出确定其成本。

（3）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规定确定其成本。

（4）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确定其成本。

（5）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定的价款、运输费、途中

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的状态前发生的借款费用

等确定其成本。

4.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

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

权等。

（九）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因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从委托方取得的资产。在受托代理交

易过程中，通常只是从委托方收到受托资产，并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将资产转赠给指定

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或者按照有关规定将资产转交给指定的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本

身只是在交易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无权改变受托代理资产的用途或者变更受益人。

应当对受托代理资产比照接受捐赠资产的原则进行确认和计量原则，但在确认一

项受托代理资产时，应当同时确认一项受托代理负债。

（十）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是指将在 1 年内（含 1 年）偿还的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款项、应

付工资、应交税金、预收账款、预提费用和预计负债等。

1.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是指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 1 年以下（含 1 年）的各种

借款。短期借款应当按照借款本金和确定的利率按期计提利息，计入当期费用。

2.应付款项

应付款项是指在日常业务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

款等应付未付款项。

3.应付工资

应付工资是指应付未付的员工工资。

4.应交税金

应交税金是指应交未交的各种税费。

5.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是指向服务和商品购买单位预收的各种款项。

6.预提费用

预提费用是指预先提取的已经发生但尚未支付的费用，如预提的租金、保险费、

借款利息等。



7.预计负债是指对因或有事项所产生的现时义务而确认的负债。

各项流动负债应当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十一）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是指偿还期限在 1 年以上（不含 1 年）的负债，包括长期借款、长期应

付款和其他长期负债。

1.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指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的期限在 1 年以上（不含 1 年）的各

种借款。

2.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主要是指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应付租赁款。

3.其他长期负债

其他长期负债是指除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款外的长期负债。

各项长期负债应当按实际发生额入账。

（十二）受托代理负债

受托代理负债是指因从事受托代理业务、接受受托代理资产而产生的负债。受托

代理负债应当按照相对应的受托代理资产的金额予以确认和计量。

（十三）净资产

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净资产应当按照其是否受到限制，分为限定

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等。

如果资产或者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收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

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制或（和）用途限制，则由此

形成的净资产即为限定性净资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净资产的使用直接设置限

制的，该受限制的净资产亦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即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所称的时间限制，是指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在收到资产后

的特定时期之内或特定日期之后使用该项资产，或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永久限制。

所称的用途限制，是指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将收到的资

产用于某一特定的用途。

1.《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五十六条规定的限定性净资产中所称的“限

制”，是指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之外的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

的。该限制只有在比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宗旨、目的或章程等关于资产使用的要求更为

具体明确时，才能成为《民非制度》所称的“限制”。

2.民间非营利组织应当根据《民非制度》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区分以下限制解除

的不同情况，确定将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的金额：

（1）对于因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在收到资产后的特定

时期之内使用该项资产而形成的限定性净资产，应当在相应期间之内按照实际使用的

相关资产金额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2）对于因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在收到资产后的特定

日期之后使用该项资产而形成的限定性净资产，应当在该特定日期全额转为非限定性

净资产。

（3）对于因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设置用途限制而形成的限

定性净资产，应当在使用时按照实际用于规定用途的相关资产金额转为非限定性净资

产。

其中，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仅设置用途限制的，应当自取得该资产开始，按照

计提折旧或计提摊销的金额，分期将相关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在处置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时，应当将尚未重分类的相关限定性净资产全额转为非限定性净

资产。

（4）如果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要求民间非营利组织在特定



时期之内或特定日期之后将限定性净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应当在相应期间之内或相应

日期之后按照实际用于规定用途的相关资产金额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其中，要求在收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后的某个特定时期之内将该项资产用于特

定用途的，应当在该规定时期内，对相关限定性净资产金额按期平均分摊，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要求在收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后的某个特定日期之后将该项资产用于特定用途

的，应当在特定日期之后，自资产用于规定用途开始，在资产预计剩余使用年限内，

对相关限定性净资产金额按期平均分摊，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与限定性净资产相关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应当按照《民非制度》规定计提折

旧或计提摊销。

（5）对于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撤销对限定性净资产所设置

限制的，应当在撤销时全额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以前期间未设置限制的资产增加限

制时，应当将相关非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限定性净资产，借记“非限定性净资产”科目，

贷记“限定性净资产”科目。

（十四）收入

收入是指州红十字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

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

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其他收入等。本财务报表所反映的收入主要

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其他收入等

1.捐赠收入是指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捐赠所取得的收入。

2.会费收入是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会员收取的会费收入。

3.提供服务收入是指根据章程等的规定向其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取得的收入，包括

学费收入、医疗费收入、培训收入等。



4.政府补助收入是指接受政府拨款或者政府机构给予的补助而取得的收入。

5.商品销售收入是指销售商品（如出版物、药品等）等所形成的收入。

6.投资收益是指因对外投资取得的投资净损益。

如果有除上述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商品销售收

入、投资收益之外的其他主要业务活动收入，也应当单独核算。

7.其他收入是指除上述主要业务活动收入以外的其他收入，如固定资产处置净收

入、无形资产处置净收入等。

对于接受的劳务捐赠，不予确认，但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作相关披露。

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交换交易是指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所从事的交易，即当某一主体取得资产、获得服

务或者解除债务时，需要向交易对方支付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如果提供等值或

者大致等值的货物、服务等的交易。如按照等价交换原则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均属

于交换交易。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商品销售收入，应当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予

以确认：

（1）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控制；

（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对于因交换交易所成本的提供劳务收入，应当按以下规定予以确认：

（1）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2）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工

作量确认收入。

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因让渡资产使用权而发生的收入应当在下列条件同时



满足时予以确认：

（1）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

（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非交换交易是指除交换交易之外的交易。在非交换交易中，某一主体取得资产、

获得服务或者解除债务时，不必向交易对方支付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或者提供

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货物、服务等；或者某一主体在对外提供货物、服务等时，没有

收到等值或者大致等值的现金、货物等。如捐赠、政府补助等属于非交换交易。

对于因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应当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与交换相关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并为其所控制，或者

相关的债务能够得到解除；

（2）交换能够引起净资产的增加；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一般情况下，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应当在捐赠或政府补助收到时确认

收入；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应当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

确认收入，但当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政府补助资产）或者相应金

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同时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对于各项收入应当按是否存在限定区分为非限定性收入和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

如果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时间限制或者（和）用途限制，则所确认的

相关收入为限定性收入；除此之外的其他所有收入，为非限定性收入。

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和投资收益等一般为非限定性收入，除

非相关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设置了限制；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应当视相关

资产提供者对资产的使用是否设置了限制，分别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进行核算。

期末，应当将本期限定性收入和非限定性收入分别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限定性净

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



（十五）费用

费用是指州红十字会为开展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减少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出。费用应当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

和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

生的费用。如果从事的项目、提供的服务或者开展的业务比较单一，可以将相关费用

全部归集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进行核算和列报；如果从事的项目、提供的服务

或者开展的业务种类较多，应当在“业务活动成本”项目下分别项目、服务或者业务

大类进行核算和列报。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理事会或者类似

权利机构经费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

离退休人员工资与补助，以及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

费、修理费、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

所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和应偿还的受赠资产等。其中，福利费应当依法根据

管理权限，按照理事会或类似权力机构等的规定据实列支。

3.筹资费用

筹资费用是指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

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等。为了获

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印刷和发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

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4.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者筹资费用中



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无形资产处置净损失等。

某些费用如果属于多项业务活动或者属于业务活动、管理活动和筹资活动等共同

发生的，而且不能直接归属于某一类活动，应当将这些费用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项活

动中进行分配。

发生的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用，应当在实际发生时按其

发生额计入当期费用。

期末，应当将本期发生的各项费用结转至净资产项下的非限定性净资产，作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的减项。

五、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8〕13 号)中规定的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条件，州红十字会已经

取得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2025 年度无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以下披露项目除非特别指出，期初指 2025 年 1 月 1 日，期末指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期指 2024 年度，本期指 2025 年度。

（一）货币资金

1.银行存款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币种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5300166635105100143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明珠路支行 人民币 1,503,921.57 1,168,208.07

240633010400012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自昭忠路支行 人民币 176,729.82 295,636.69

合 计 1,680,651.39 1,463,844.76

注：会费资金账套与财政资金账套共用农业银行账户，账号为“24063301040001246”，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账户存款余额共 180,779.33 元。

（二）存货

1.存货分项列示如下：
项 目 期末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初余额

捐赠物资 212,498.44 863,846.03 1,112,984.03 461,636.44

自行采购物资 15,841.00 15,841.00



项 目 期末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初余额

合  计 212,498.44 879,687.03 1,128,825.03 461,636.44

2.存货本期入库明细情况

（1）捐赠物资入库情况

捐赠物资入库情况见“六、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十）捐赠收入 4.捐赠物资

列示”。

（2）自行采购物资入库情况
物资名称 物资来源 数量 单位 价值（元） 储备地点

春秋款运动服 自行采购 146 套 15,841.00 备灾仓库

合计 15,841.00

（三）固定资产

项 目 期末余额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初余额

一、固定资产原值合计 199,224.50 1,420.00 197,804.50

专用设备 199,224.50 1,420.00 197,804.50

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合计 146,616.82 36,322.98 110,293.84

专用设备 146,616.82 36,322.98 110,293.84

三、固定资产净值合计 52,607.68 87,510.66

专用设备 52,607.68 87,510.66

（四）非限定性净资产

项 目 期末余额 净资产变动额 期初余额 备注

非限定性净资产 1,945,757.51 -67,234.35 2,012,991.86

合  计 1,945,757.51 -67,234.35 2,012,991.86

（五）捐赠收入

1.按捐赠类别列示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项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小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小计

捐款收入 5,875,344.75 5,875,344.75 8,834,598.94 8,834,598.94

捐物收入 865,266.03 865,266.03 2,924,734.56 2,924,734.56

合计 6,740,610.78 6,740,610.78 11,759,333.50 11,759,333.50

2.按捐赠项目列示
序号 项目名称 捐款 捐物 捐赠收入合计

1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执行费 7,800.00 7,800.00

2 上海市爱心企业助学基金 194,000.00 194,000.00

3 爱眼公益防盲治盲公益项目 500,000.00 500,000.00



4 造血干细胞宣传费 18,000.00 18,000.00

5 58 人道公益日网络筹款项目 2,294,638.10 2,294,638.10

6 99 公益日网络筹款项目 697,767.11 697,767.11

7 救护培训器材 19,880.00 19,880.00

8 滇苗助学项目 219,947.98 219,947.98

9 一般性捐款项目 1,939,191.56 50,787.53 1,989,979.09

10 器官捐献人道救助金 4,000.00 4,000.00

11 备灾救助物资 794,598.50 794,598.50

合计 5,875,344.75 865,266.03 6,740,610.78

3.大额捐款列示
捐赠单位（个人） 捐款金额（元） 用途

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500,000.00 用于白内障及胬肉眼病患者救助

云南省红十字会 1,445,877.32 腾讯公益平台网络筹款救助

云南振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4,700.00 用于困难群众救助

云南振兴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00 用于民族团结武术赛活动

云南个旧市大通磷化工有限公司 80,000.00 用于民族团结武术赛活动

浙江方大通信有限公司 150,000.00 用于金平县十里村边境中学德育教育试点

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 480,000.00 用于红河县迤萨镇小河村小学维修改造

中广核新能源（马关）有限公司 150,000.00 用于开远市第一幼儿.建水县麻栗村和岔科镇相关项目建设

夏门市联颐企业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 用于金平县金河镇考取大学学生助学款

上海慈善基金会长宁区代表处 174,000.00 用于金平县马鞍底乡中心小学 174 名学生

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用于弥勒市困境学习资助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红河分公司 550,000.00 用于 5 个县市挂联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1,546,527.89 腾讯公益平台网络筹款救助

合计 5,641,105.21

注：以上大额捐赠为向红河州红十字会单笔捐赠入账金额 50,000.00 元（含）以上的明细情况（为

保护隐私，个人姓名加*显示）。

（六）会费收入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会费收入 119,318.27 223,308.71

合 计 119,318.27 223,308.71

（七）其他收入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利息收入 876.51 2,632.62

网络筹款提取的管理费 228,118.33

合计 876.51 230,750.95

（八）业务活动成本

类别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捐赠项目成本 6,759,103.97 11,949,866.14



类别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会费支出 76,120.15 164,035.34

合计 6,835,224.12 12,113,901.48

（九）管理费用

类别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项目执行费 36,201.30 249,523.78

其他管理费 1,438.10 3,487.60

固定资产折旧

合计 37,639.40 253,011.38

（十）项目结余列示

序号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1 备灾救助物资  461,636.44 794,598.50 1,043,736.50 212,498.44

2 救护培训器材  87,510.59 19,880.00 54,782.98 52,607.61

3 上海市爱心企业助学基金 194,000.00 194,000.00

4 水滴爱心筹款（募捐箱）  5,187.04  5,187.04 

5 贫困儿童医疗救助项目  16,600.00  16,600.00

6 器官捐献人道救助金 4,000.00 4,000.00

7 爱眼公益防盲治盲项目  247,902.73 644,623.61 851,466.14 41,060.20

8 一般性捐款（其他零星捐款）  791,008.06 2,150,979.09 1,912,992.11 1,028,995.04

9 滇苗助学项目 219,947.98 222,074.07 -2,126.09

10 造血干细胞宣传动员费  14,401.49 18,000.00 16,864.00 15,537.49

11 58 人道公益日网络筹款  137,086.94 2,294,638.10 2,125,681.81 306,043.23

12 99 公益日网络筹款  26,003.30 697,767.11 738,525.30 -14,754.89

13 先心病项目筛查执行费 8.00 7,800.00 7,808.00

14 香港红会防灾减灾项目  10,450.00 200.00 10,650.00

15 会费结转  128,540.99 119,318.27 76,120.15 171,739.11

16 管理费用结转  86,656.28 52,703.45 37,639.40 101,720.33

合计 2,012,991.86 7,218,456.11 7,285,690.46 1,945,757.51

注：本期增加含“爱眼公益救助款”项目收回各县市项目款等调增 144,623.61 元、“香港红会防

灾减灾项目”收回差旅费调增 200 元、“管理费用结转”按规定计提项目管理费调增 51,826.94 元；本

期减少中的“爱眼公益救助款”项目按协议计提 5%管理费调减 25,000.00 元、“一般性捐款”退还上

级调减 200,000.00 元，“58 人道公益日网络筹款”项目按规定计提管理费调减 17,630.99 元、“99 公

益日网络筹款”项目按规定计提管理费调减 9,195.95 元。

七、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一）会计政策变更

州红十字会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二）会计估计变更



州红十字会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重要前期差错更正

州红十字会因调账原因，导致非限定性净资产本期增加和本期减少与捐赠收入和

业务活动费用本期发生数有所变动，具体为：“爱眼公益救助款”项目收回各县市项

目款等调增 144,623.61 元、“香港红会防灾减灾项目”收回差旅费调增 200.00 元、

“管理费用结转”按规定计提项目管理费调增 51,826.94 元；“爱眼公益救助款”项

目按协议计提 5%管理费调减 25,000.00 元、“一般性捐款”退还上级调减 200,000.00

元，“58 人道公益日网络筹款”项目按规定计提管理费调减 17,630.99 元、“99 公益

日网络筹款”项目按规定计提管理费调减 9,195.95 元。

八、理事会或者类似权利机构成员和员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

报酬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州红十字会理事会成员 77 名，常务理事会成员 19 名，

监事会成员 5 名，执行委员会成员 5 名。州红十字会实际财政供养在编在职人员 21

人，共计发放人员工资及福利支出 4,361,539.28 元；全部为财政资金承担。

九、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无。

十、受托代理交易情况的说明，包括受托代理资产的构成、计价基础和依据、

用途等

无。

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名称、数量、来源和用

途等情况的说明

无。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无。

十四、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无。

十六、其他重要事项信息披露

（一）使用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采购应急储备物资

2025 年没有发生使用以前年度项目结余资金采购应急储备物资，但是经 6 届第 40

次执委会会议审议，使用 2023 年“博爱红河行”项目网络筹款资金 15,841 元采购 146

套春秋款运动服用于红河州儿童福利院。

（二）捐赠资金利息使用情况

2025 年，州红十字会使用“州红十字会捐赠会费专户利息”1,438.10 元，使用明

细情况如下：
序号 用途 金额 备注

1 转账手续费等零星支出 1,438.10

合计 1,438.10

红河州红十字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一十七日










	一、对财务报表出具的审计报告
	（一）审计意见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二、其他需要披露的审计重点事项
	（一）基本情况
	（二）财务管理情况

	三、存在的问题及审计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二）审计建议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39+0800
	Report Coding.


		2026-03-31T16:01:40+0800
	Report Coding.




